
新生命宣道會

使徒行傳 
（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八章）

9/14/2025



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八章 
簡介



一. 被稱為《使徒行傳》的羅馬旅程，是保羅

從耶路撒冷到羅馬的見證之旅： 

1. 在耶路撒冷被捕 (21-23章)； 

2. 在該撒利亞受審 (24-26章)； 

3. 前往羅馬的航行與海難 (27章)； 

4. 在馬耳他島的見證 (28章)； 

5. 抵達羅馬與結語 (28章)； 

二. 保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並沒有人禁止。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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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保羅順服的代價（第二十一章） 
貳. 保羅個人的見證（第二十二章） 
參. 神的主權的見證（第二十三章） 
肆. 福音真理的衝突（第二十四章） 
伍. 神的主權的保障（第二十五章） 
陸. 受苦使徒的見證（第二十六章） 
柒. 神的主權的彰顯（第二十七章） 
捌. 福音傳播的勝利（第二十八章）

大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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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第二十一章



保羅第三次宣教（主後 54–58 年）

第三次宣教 （18:23-21:17）

1. 以弗所宣教

2. 希臘宣教

3. 回程
哥林多

帖撒羅尼迦



一. 內容概要： 

1. 苦難的預備與順服（21:1-16）； 

2. 在耶路撒冷與被捕（21:17-36）； 

3. 為自己的身份申辯（21: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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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保羅順服的代價（第二十一章）



二. 主題： 
1.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的終點； 
2. 他生命中另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1) 他回到耶路撒冷，儘管被多次警告
將面臨苦難； 

2) 他依然堅定地順服神的旨意； 
3) 他因猶太人的誣告在聖殿中被捕； 

3. 他事奉的生涯將在囚禁中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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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保羅順服的代價（第二十一章）



三. 核心信息： 
1. 保羅的順服不是盲目的，他清楚地

知道這趟旅程將帶來苦難； 
2. 保 羅 願 意 為 基 督 的 名 捨 棄 一 切 ，

「甘心」的順服； 
3. 保羅為了維護教會的合一，願意在

不涉及福音核心教義的前提下，順
應猶太信徒的建議去行潔淨禮儀。

9

壹. 保羅順服的代價（第二十一章）



四. 神學的教導： 
1. 跟隨主的道路不總是一帆風順，但順服

的果效遠超個人的安逸； 
2. 神的旨意不受任何人的計畫所限制，祂
可以在任何環境中，甚至在監獄裡，使
用祂的僕人為祂作見證； 

3. 神的主權與人的智慧、責任並非是相互
排斥的，神會使用人的各種處境來成就
祂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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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保羅順服的代價（第二十一章）



五. 結語： 
1. 順服神的旨意，往往需要付上巨大的代

價，甚至超越人的情感和理性； 
2. 保羅在明知即將面臨逼迫和捆鎖的情況

下，依然堅定不移地回到耶路撒冷，展
現了對神旨意的絕對順服； 

3. 儘管忠心事奉可能帶來苦難，但這並非
是事奉的結束，而是神將見證的舞台從
宣教工場轉移到法庭和監獄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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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保羅順服的代價（第二十一章）



六. 應用與思考： 
1. 在情感與旨意間作出抉擇： 

1) 在我們的生命中，可能會面臨情感的
牽絆與神的旨意之間的衝突； 

2) 我們必須用禱告和聖經來分辨神的旨
意，並將其放在首位； 

2. 神 的 主 權 與 人 的責任並非是相互排斥
的 ， 神 會 使用各種處境來成就祂的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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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保羅順服的代價（第二十一章）



七. 關鍵經文： 

• 保羅說：「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使我心
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21:13) 

• 以色列人來幫助！這就是在各處教訓眾人
糟踐我們百姓和律法並這地方的。他又帶
著希臘人進殿，汙穢了這聖地。(21:28) 

• 保羅說：「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
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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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保羅順服的代價（第二十一章）



羅馬兵駐地 
（營樓）



使徒行傳 
第二十二章



一. 內容概要： 

1. 對猶太人的見證（22:1-21）； 

2. 面對憤怒與入獄（22:22-29）； 

3. 面對公會的受審（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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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保羅個人的見證（第二十二章）



二. 主題： 
1.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捕的事件之後： 

1) 在暴怒的猶太人前作的個人見證； 
2) 為他向外邦人傳講的福音作見證； 

2. 保羅的個人見證與身份的轉變： 
1) 從一個熱心逼迫基督徒的猶太人； 
2) 轉變為耶穌基督的使徒； 

3. 證明神主動地揀選和使用祂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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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保羅個人的見證（第二十二章）



三. 核心信息： 
1. 保羅的辯護不是一場抽象的神學辯
論，而是活生生的個人見證； 

2. 保羅沒有高談闊論，而是講述神在
他生命中的作為； 

3. 保羅的轉變和使命： 
1) 不是出於他個人的意願； 
2) 而是完全在神的主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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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保羅個人的見證（第二十二章）



四. 神學的教導： 
1. 救恩是神主動的恩典，而事奉也是神主
動的呼召； 

2. 保 羅 的 使 命 從 「逼迫」變為 「 被差
遣」，也顯明了神救贖計畫的宏大，祂
的心意是拯救全人類； 

3. 作為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時，智慧地運
用法律權利，不僅是為了保護自己，也
是為了給福音的傳播爭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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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保羅個人的見證（第二十二章）



五. 結語： 
1. 保羅在暴民面前的辯護： 

1) 個人的見證是福音最有力的武器； 
2) 神主權的同在是事奉者最大的保障。 

2. 一個生命被神徹底轉變的保羅： 
1) 在極度危險的環境中 ，以智慧和勇
氣，為基督耶穌作了美好的見證； 

2) 個人的見證是福音最有力的武器，而
神的主權是事奉者最大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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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保羅個人的見證（第二十二章）



六. 應用與思考： 
1. 事奉的路充滿挑戰，但我們不必懼怕，

因為神應許與我們同在，祂的同在是我
們最大的保障； 

2. 在傳福音時，我們的個人見證是最有說
服力的工具之一。你的生命故事，就是
神恩典的最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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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保羅個人的見證（第二十二章）



七. 關鍵經文： 

• 在迦瑪列門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
受教；熱心侍奉神，像你們眾人今日一
樣。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地，
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 （22:4-5） 

• 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對著萬
人為他作見證。（22:15） 

• 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
外邦人那裡去。」（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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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保羅個人的見證（第二十二章）



使徒行傳 
第二十三章



一. 內容概要： 

1. 保羅在耶路撒冷的見證（23:1-11） 

2. 猶太人謀殺保羅的陰謀（23:12-22） 

3. 保羅被護送往該撒利亞（23: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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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神的主權的見證（第二十三章）



二. 主題： 
1. 保羅被捕後，事奉生涯開始轉變： 

1) 在猶太公會面前面臨生命的威脅； 
2) 神藉由祂的啟示、家庭成員的協
助、以及羅馬官方的力量，將他從
致命的陰謀中解救出來； 

2. 保護了保羅的生命，也將他見證從耶
路撒冷轉移到羅馬帝國的法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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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神的主權的見證（第二十三章）



三. 核心信息： 
1. 耶穌對保羅的應許「照樣在羅馬為
我作見證」的應驗； 

2. 保羅的被捕看似是事奉的挫敗，公
會領袖們有權柄、有地位，但他們
卻因無法面對真理而陷入混亂； 

3. 神的話語是最終的權威，能穿透人
心，能揭露虛偽，能勝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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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神的主權的見證（第二十三章）



四. 神學的教導： 
1. 神將保羅見證的舞台，從耶路撒冷轉
移到羅馬，去影響世界的開始； 

2. 基督徒應當將屬靈的信心與屬世的智
慧結合起來，來面對複雜的環境； 

3. 「死人復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它
能立刻篩選出相信與不相信福音的群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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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神的主權的見證（第二十三章）



五. 結語： 
1. 神藉由祂的啟示、一 個家庭成員的協
助、以及羅馬官方的力量，將保羅從致
命的陰謀中解救出來； 

2. 這不僅保護了保羅的生命，也將他見證
的舞台從耶路撒冷轉移到了羅馬帝國的
法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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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神的主權的見證（第二十三章）



六. 應用與思考： 
1. 信仰不是一味的天真，而應當將屬靈的

信心與屬世的智慧結合起來，在複雜的
環境中為真理作見證； 

2. 神可以使用任何人、任何方式來成就祂
的計劃、不要輕視任何來自家人、朋友
或甚至陌生人的幫助，因為那可能正是
神為我們預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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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神的主權的見證（第二十三章）



七. 關鍵經文： 

•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吧！
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
在羅馬為我作見證。」（23:11） 

• 千夫長便叫了兩個百夫長來，說：「預備
步兵二百、馬兵七十、長槍手二百，今夜
亥初往愷撒利亞去。也要預備牲口叫保羅
騎上， 護送到巡撫腓力斯那裡去 。 」
（2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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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神的主權的見證（第二十三章）



耶路撒冷

該撒利亞 
（羅馬巡撫）



使徒行傳 
第二十四章



一. 內容概要： 

1. 辨士對保羅的控告（24:1-9）； 

2. 保羅向巡撫的辯護（24:10-21）； 

3. 巡撫腓力斯的貪婪（24: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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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福音真理的衝突（第二十四章）



二. 主題： 
1. 保羅在該撒利亞巡撫腓力斯受審： 

1) 為自己傳的福音辯護； 
2) 為自己的信仰辯護； 

2. 福音真理與世俗權柄之間的衝突； 
3. 神如何使用這一切來成就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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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福音真理的衝突（第二十四章）



三. 核心信息： 
1. 保羅的辯護不是出於情緒，而是基
於事實、邏輯和公義； 

2. 保羅清楚地證明基督教信仰： 
1) 不是煽動暴亂的異端； 
2) 而是植根於舊約的信仰； 
3) 更是死人復活核心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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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福音真理的衝突（第二十四章）



四. 神學的教導： 
1. 人心的真實與福音的回應： 

1) 猶太人的盲目憤怒； 
2) 腓力斯的恐懼與貪婪； 
3) 保羅的正直與無畏； 

2. 復活是福音的核心： 
1) 死人復活作為保羅的信仰核心： 
2) 基督教信仰正是基於對復活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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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福音真理的衝突（第二十四章）



五. 結語： 
1. 保羅在羅馬官員腓力斯面前的辯護： 

1) 福音的真理是可以被理性辯護的； 
2) 而人心的真實回應，常常在權力和
貪婪面前顯得軟弱； 

2. 福音如何挑戰世俗的權威，以及神如
何使用這一切來成就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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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福音真理的衝突（第二十四章）



六. 應用與思考： 
1. 信仰並非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可被辯護

的真理之上。我們應該裝備自己，能用
智慧和清晰的邏輯，向他人解釋我們所
信的道； 

2. 復活不只是個神學概念，而是基督徒的
核心盼望。這份盼望能給我們力量，讓
我們在面對世俗的挑戰時，依然能夠堅
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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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福音真理的衝突（第二十四章）



七. 關鍵經文： 

• 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
我正按著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
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並且靠
著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就是
他們自己也有這個盼望。 （24:14-15） 

• 我今日在你們面前受審，是為死人復活的
道理。（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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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福音真理的衝突（第二十四章）



使徒行傳 
第二十五章



一. 內容概要： 

1. 保羅在非斯都面前受審（25:1-12） 

2. 非斯都向亞基帕王請教（25: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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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神的主權的保障（第二十五章）



二. 主題： 
1. 保羅利用羅馬公民的身份，將福音的

見證從猶太公會的宗教法庭，轉移到
羅馬帝國的最高權力中心； 

2. 猶太領袖的惡意謀殺陰謀，與神如何
利用羅馬的法律系統，來保護祂的僕
人並確保福音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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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神的主權的保障（第二十五章）



三. 核心信息： 
1. 猶太人多次謀殺保羅的陰謀，都一

次又一次地被神挫敗； 
2. 神使用羅馬官員的正直： 

1) 用羅馬的法律來保護保羅； 
2) 確保保羅的生命得以存留； 
3) 最終能夠讓保羅前往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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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神的主權的保障（第二十五章）



四. 神學的教導： 
1. 福音的本質是「死人復活」： 

1) 福 音 的 核 心 ： 「 為 一 個已死的 人 耶
穌，保羅說他是活著的」（25:19）； 

2) 概括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石——耶穌基
督的復活； 

2. 因保羅上告於凱撒的決定，以及亞基帕
王對保羅見證的興趣，宣教的使命與方
向推向了更高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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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神的主權的保障（第二十五章）



五. 結語： 
1. 保羅被捕後，在羅馬法律中的受審： 

1) 神的主權凌駕於人的陰謀之上； 
2) 猶太領袖和羅馬官員各有私心； 

2. 神卻利用這些複雜的人事和制度： 
1) 從致命的危險中解救祂的僕人； 
2) 福音的見證帶到更高的權力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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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神的主權的保障（第二十五章）



六. 應用與思考： 
1. 作為基督徒，在社會中我們應當智慧地
運用法律和制度賦予我們的權利，這不
僅是為了保護自己，更是為了給福音的
傳播爭取空間； 

2. 當我們身處困境或面對不公義時，要相
信神的主權在背後運作，祂能使用看似
不相關的人和事來保護我們，並成就祂
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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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神的主權的保障（第二十五章）



七. 關鍵經文： 

• 保羅分訴說：「無論猶太人的律法或是聖
殿，或是愷撒，我都沒有干犯。」（25:8） 

• 我若行了不義的事，犯了什麼該死的罪，
就是死，我也不辭。他們所告我的事若都
不實，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他們。我要
上告於愷撒。（25:11） 

• 非斯都和議會商量了，就說：「你既上告
於愷撒，可以往愷撒那裡去。」（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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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神的主權的保障（第二十五章）



使徒行傳 
第二十六章



新約的希律王朝
大希律王

亞基老王 安提帕王 腓力王腓力 阿里斯托

希羅底的第一
任丈夫

1. 希羅底的第二任
丈夫 

2. 殺死施洗約翰 
3. 審問耶穌基督 
（馬可福音第6章） 

亞基帕一亞基帕二

1. 修建耶路撒冷聖殿 
2. 耶穌在伯利恆出生 
3. 殺盡伯利恆兩歲的嬰兒

1. 殺使徒約翰的兄
弟雅各 

2. 監禁使徒彼得 
3. 被蟲咬死 
（使徒行傳第12章）

1. 審問使徒保羅 
2. 希律王朝最後的

王 
（使徒行傳第26章）

Malthace 
撒瑪利亞人

Cleopatra 
耶路撒冷人

Mariamne 
布都斯人

Mariamne 
馬加比族人



一. 內容概要： 

1. 保羅向亞基帕的見證（26:1-23）； 

2. 非斯都對保羅的反應（26:24-29）； 

3. 非斯都對保羅的判決（2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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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受苦使徒的見證（第二十六章）



二. 主題： 
1. 保羅站在亞基帕王、非斯都巡撫以及
百妮基面前，進行了一次充滿力量、
充滿個人經歷的終極辯護； 

2. 保羅沒有以抽象的神學理論來為自己
辯護，而是將他的生命，作為福音真
實性的最強證明； 

3. 保羅在君王面前為神作見證的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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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受苦使徒的見證（第二十六章）



三. 核心信息： 
1. 保 羅 沒 有用抽象的 神 學 概念來 辯

護，而是用他生命被徹底改變的故
事來證明福音的真實性； 

2. 一個真實的、被神改變的生命，是
最有說服力的福音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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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受苦使徒的見證（第二十六章）



四. 神學的教導： 
1. 福音的本質與目的： 

1) 「開人的心眼」； 
2) 「從黑暗歸向光明」； 
3) 「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4) 「使罪得赦免」； 
5) 「因信成聖」； 

2. 保羅的上告於凱撒，神將他從地方推向
羅馬帝國中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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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受苦使徒的見證（第二十六章）



五. 結語： 
1. 保羅站在亞基帕王、非斯都巡撫以及百
妮基面前——進行了一次充滿力量、充
滿個人經歷的終極辯護；為福音作見證
的終極辯護與勸說； 

2. 保羅以他被神改變的生命故事，向世間
的掌權者清晰地宣告了福音的真理，並
呼籲他們回應； 

3. 神對宣教的計畫是永不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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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受苦使徒的見證（第二十六章）



六. 應用與思考： 
1. 教會的使命不應只在於傳講福音，更在
於裝備信徒，讓他們能像保羅一樣，在
公共、法律或學術的場合，為信仰作出
有力的辯護； 

2. 福音可以與任何文化和權力體系對話。
我們應當裝備自己，能以理性和智慧向
身邊的人解釋我們的信仰，而不只是盲
目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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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受苦使徒的見證（第二十六章）



七. 關鍵經文： 

• 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做
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
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我也要救你脫離百
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
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
明，從撒旦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
赦罪，和一 切成聖 的 人同得基業。
（26: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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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受苦使徒的見證（第二十六章）



保羅往羅馬的旅程（主後 60 年）

馬耳他島

克里特 塞浦路斯

該撒利亞

西頓

羅馬

敘拉古

利基翁



使徒行傳 
第二十七章



一. 內容概要： 

1. 保羅啟航去羅馬（27:1-12）； 

2. 暴雨風中的絕望（27:13-38）； 

3. 海難後全數生還（27: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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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神的主權的彰顯（第二十七章）



二. 主題： 
1. 保羅在前往羅馬途中所遭遇的一場猛
烈風暴和海難； 

2. 保羅在絕望的困境中： 
1) 從一名囚犯變成了所有人的希望； 
2) 神的主權與他同在，保證了祂的僕

人能平安抵達； 
3) 使與他同船的人都蒙了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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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神的主權的彰顯（第二十七章）



三. 核心信息： 
1. 神對保羅的旨意： 

1) 在羅馬為祂作見證是絕對的； 
2) 任何自然的力量，即使是猛烈的
暴風，也無法阻擋祂的計劃； 

2. 保 羅 在絕望的環境中所展現的平
安，並非來自樂觀主義，而是來自
於神直接的啟示和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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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神的主權的彰顯（第二十七章）



四. 神學的教導： 
1. 信心與平安的來源： 

1) 是來自於知道神與我們同在； 
2) 並且祂的話語是真實可靠的。 

2. 信徒在世上的角色： 
1) 保羅是個囚犯，變成了船上所有人的
希望和領袖； 

2) 身處困境，可以成為神祝福的管道，
為周圍的人帶來智慧、勇氣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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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神的主權的彰顯（第二十七章）



五. 結語： 
1. 無論環境多麼混亂、危險、看似失控： 

1) 神的主權和話語是最終的決定者； 
2) 保 羅 因著神給他 的 應許宣 告 神 的話

語：「你們要放心，我信神祂怎樣對
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 

2. 船上所有276人的生命，都被保守下來、
這凸顯了神對祂僕人的看重，以及一個
忠心信徒所能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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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神的主權的彰顯（第二十七章）



六. 應用與思考： 
1. 神常常藉由困難和挑戰，來堅固我們的

信心，並帶我們進入新的服事禾場； 
2. 船上所有人的性命都是因著保羅的緣故

被保守的： 
1) 神對教會領袖的看重； 
2) 教會應該看重並為他們的領袖禱告； 
3) 他們的生命和事奉，對整個教會群體
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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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神的主權的彰顯（第二十七章）



七. 關鍵經文： 

• 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你們的性命一個也
不失喪，唯獨失喪這船。因我所屬、所侍
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
『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愷撒面
前 ； 並且與你同船的 人 ， 神都賜給你
了。』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樣
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只是我們必
要撞在一個島上。（27: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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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神的主權的彰顯（第二十七章）



使徒行傳 
第二十八章



一. 內容概要： 

1. 馬爾他島上的事奉（28:1-10）； 

2. 保羅一行人到羅馬（28:11-16）； 

3. 保羅在羅馬的見證（28: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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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福音傳播的勝利（第二十八章）



二. 主題： 
1. 福音傳播的故事帶到了羅馬帝國的首
都，應驗了耶穌在《使徒行傳》1:8 
中所說「直到地極」的應許； 

2. 證明了神的旨意無法被任何監獄的牆
垣、海上的風暴或人的敵對所阻擋，
福音終將在世界的中心站穩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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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福音傳播的勝利（第二十八章）



三. 核心信息： 
1. 神在海難中保護了保羅的性命，又

在馬爾他島上使用神蹟，證明祂與
保羅同在； 

2. 保羅最終能夠住在自己的房子裡，
自由地傳道，這是神為他預備的，
以確保他的使命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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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福音傳播的勝利（第二十八章）



四. 神學的教導： 
1. 福音永不止息： 

1) 保羅為囚犯，傳道工作卻沒有受限； 
2) 福音是無法被監禁的，即使傳道者被

囚，神的話語依然能自由地傳開； 
2. 福音的普世性： 

1) 保 羅向猶 太 人 傳 道 ， 但當他們拒絕
時，他再次宣告將福音轉向外邦人； 

2) 是歷史事件、是福音普世性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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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福音傳播的勝利（第二十八章）



五. 結語： 
1. 福音的終極勝利已經在羅馬實現； 
2. 證明了神藉著祂所揀選的僕人，以超乎
尋常的方式，將福音的見證帶到了世界
的中心； 

3. 最後一句話「沒有人禁止」，為整卷使
徒 行 傳 作 了最完美的 總 結 ： 福 音 的 大
能，無人能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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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福音傳播的勝利（第二十八章）



六. 應用與思考： 
1. 在我們人生的「風暴」中，我們的信心
和盼望，可以成為周圍人生命的亮光； 

2. 無論我們的處境是順利還是困境，是自
由還是受限，神都可以在其中開闢新的
宣教平台； 

3. 教 會 要 不斷地裝備 信 徒 ，讓他們有 信
心、有能力、有勇氣，將福音帶給每一
個未曾聽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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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福音傳播的勝利（第二十八章）



七. 關鍵經文： 

• 這樣，我們來到羅馬。那裡的弟兄們一聽
見我們的信息，就出來到亞比烏市和三館
地方迎接我們。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
神，放心壯膽。進了羅馬城，保羅蒙准和
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處。（28:14-16） 

• 保 羅 在 自 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
年。. . . . .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
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2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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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福音傳播的勝利（第二十八章）



總結論



一. 沒有任何權勢，無論是宗教的、政治
的，還是自然的，能阻擋福音的傳播； 

二. 保羅在這一路上： 
1. 從一個自由傳道人變成了囚犯； 
2. 他利用每一次受審的機會，向羅馬的
官員和君王作見證； 

3. 他最終被囚禁在羅馬，讓他有機會將
福音傳到羅馬，並接觸到羅馬的猶太
社群。

總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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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